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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坪山区2021年度部门预算执行
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大数据审计

结果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深圳市坪山区审计

局对坪山区 2021 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

大数据审计。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根据各预算部门决算数据（批复前），区本级 45 个一级预算

部门 2021 年总支出 153.10 亿元，其中，基本支出合计 23.26 亿

元，项目支出合计 129.84 亿元。

2021 年区本级“六项”费用支出 5,263.94 万元，其中，

区本级 45 个部门 2021 年公务接待费支出 23.77 万元，公务

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支出 2,232.89 万元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
支出 0 元。

二、审计评价意见

2021年区本级45个部门基本按照预算批复的项目计划和资

金用途执行各项开支，支出程序较为规范，年度部门预算执行情

况良好。各部门基本执行了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过

“紧日子”等系列规定的要求；2021 年政府采购基本执行了采

购管理的相关规定，政府采购运作情况基本规范；各部门及下属

单位基本执行了国库集中支付等规定，促进了部门预算执行的规



— 2 —

范化、公开化和透明化。

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预算编制与执行方面

1.坪山公安分局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建筑工务署 3 个部门 2021

年共计 3 个预算项目指标执行率低于 60%，涉及未完成指标金额

220.18 万元。

2.区教育局、区卫生健康局、区发改局、区委宣传部 4 个部

门 2021 年 6 个预算项目调整幅度大，均超 70%。

（二）政府采购方面

1.坑梓街道办事处 2 份市容巡查合同部分服务范围及服务

内容重复。

2.区城更和土整局、坑梓街道办事处共 6 个自行采购服务项

目先实施后执行采购程序，且部分项目采购程序不完备，涉及合

同金额 306.05 万元。

3.坑梓街道办事处 1 个自行采购项目供应商投标文件编制

时间早于招标公告发布时间，涉及合同金额 30.54 万元。

（三）合同管理方面

1.区投资推广署、坑梓街道办事处共 7 份服务合同未按项目

进度支付款项，合同约定并实际于服务未完成时支付全部款项，

涉及合同金额 153.95 万元。

2.部分合同履约验收不规范

（1）区城更和土整局固定资产盘点服务合同验收情况与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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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不符。

（2）坑梓街道办事处公共消杀服务和法律顾问服务合同履

约考核不规范，且公共消杀服务费用报销附件不齐。

3.马峦街道办事处抵扣环卫一体化服务项目考核扣款不规

范，涉及金额 11.02 万元。

4.区投资推广署招商顾问服务合同部分内容约定不明确，个

别合同条款履约管理不到位。

（四）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方面

1.坑梓街道办事处及下辖社区工作站超编制使用车辆 3

台,2021 年支出车辆费用 2.74 万元。

2.坑梓街道办事处下辖的金沙、秀新 2 个社区工作站违规借

用企业车辆共 3 台，2021 年在办公经费中支出车辆维修、保险

等运行维护费用合计 3.70 万元。

（五）资产管理方面

1.部分固定资产未见实物

（1）区投资推广署 1 件固定资产未见实物，涉及账面原值

金额 0.49 万元。

（2）坑梓街道办事处 51 件固定资产账实不符，涉及账面原

值合计 215.52 万元。

2.个别资产应入账未入账

（1）区投资推广署 1 台投影仪未登记固定资产。

（2）坑梓街道办事处 1 项软件资产应入账未入账，涉及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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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 15.80 万元。

3.坑梓街道办事处部分受托管理的社区公配物业闲置，闲置

面积约 3,428.14 平方米。

（六）财务管理方面

区委宣传部、区教育局、坪山公安分局、马峦街道办事处、

坑梓街道办事处 5 个部门年终未及时清缴应缴财政款，涉及金额

73.53 万元。

四、审计处理意见及审计建议

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坪山区审计局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，提

出了相应的处理意见和建议。

对于预算编制与执行方面的问题，要求相关部门做好预算项

目评估和可行性论证，在保证财政资金使用安全、规范和有效的

前提下加快财政资金支出效率；加强预算管理，进一步提高预算

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。

对于政府采购方面的问题，要求相关单位加强外包服务规划

统筹，避免重复购买服务；严格执行采购制度有关规定，强化采

购流程管理，规范自行采购行为。

对于合同管理方面的问题，要求相关单位加强合同订立管理

和履约管理，避免产生履约质量及资金损失风险；规范合同和采

购管理，严格执行合同条款，根据履行情况办理价款结算。

对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方面的问题，

要求相关单位进一步查清车辆使用情况，规范公务用车使用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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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。

对于资产管理方面的问题，要求相关单位加强资产管理，查

明盘亏等账实不符原因并按规定处理；对符合入账登记标准的资

产应登记入库，做到账、卡、实相符；加强社区公配物业日常管

理工作，定期梳理物业使用情况，及时处理未使用或长时间闲置

的物业。

对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，要求相关单位严格按照政府会计

制度规定，将应缴款项上缴财政，确保应缴财政款项及时足额上

缴。

五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
对于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，各相关单位已采取措施进行整

改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对于预算编制与执行方面的问题，6 家涉及单位进一步加强

预算管理，避免此类现象再次发生，其中区发改局修订完善了相

关制度。

对于政府采购方面的问题，区城更和土整局开展采购相关培

训，加强内控管理；坑梓街道办事处正在组织修订采购管理办法，

规范采购流程。

对于合同管理方面的问题，区投资推广署进行了专题研究，

组织人员培训，下一步将加强合同管理工作，严格按项目进度支

付款项；坑梓街道办事处正在组织修订合同管理办法，针对合同

履约管理进行自查自纠，召开审计整改会议加强管理，并调整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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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条款，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；区城更和土整局自查相关服

务项目，组织人员培训，加强合同管理；马峦街道办事处通过调

整采购小组成员，在合同中进一步明确激励奖励措施条款，避免

抵扣不规范现象等方式进行了整改。

对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方面的问题，

坑梓街道办事处已查清车辆情况，目前正在按相关规定推进整改

中；坑梓街道办事处下辖的金沙、秀新 2 个社区工作站已将违规

借用的车辆归还企业。

对于资产管理方面的问题，区投资推广署已找到盘亏资产，

对因设备老化无法使用的投影仪拟作报废处理；坑梓街道办事处

正在协调处理账实不符问题，补登记未入账软件资产，返还部分

闲置物业至区住房保障中心，加快盘活亚迪三村的文化室和老年

活动站。

对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，区委宣传部、区教育局、坪山公

安分局、马峦街道办事处、坑梓街道办事处 5 个部门已将应缴财

政款上缴财政，其中，区委宣传部、坑梓街道办事处组织了相关

会计培训，强化财务人员内控管理意识。

深圳市坪山区审计局

2023 年 1 月 16 日


